附件：

叶县2026年初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使用计划

为做好2026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使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安排，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规范资金项目管理，优化财政衔接资金支出结构和比例，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二）编制的必要性。截至2025年12月25日，全县共有脱贫户20344户、74315人，监测对象5116户、16423人（其中边缘易致贫户1609户、4819人、脱贫不稳定户1144户、3552人、突发严重困难户2363户、8052人）。为提升脱贫质量，全面巩固脱贫成果，需继续实施相关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政策保障类项目。

（三）所达到的综合效果。通过继续实施产业项目，实现已脱贫人口收入稳定增长，“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

二、计划资金规模
叶县2025年度中央、省级、市级、县级衔接资金共计21170万元。以此推测2026年计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118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759万元，省级资金3131万元，市级资金3543万元，县级资金6737万元。
三、建设任务

（一）乡村建设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14个，涉及资金6382.03万元。
（1）建设任务：计划建设：一是龚店镇司赵村修建长750m、宽4.5m、厚0.2米，C25混凝土道路3375㎡。二是马庄乡马庄村修建长1080m、宽4m、厚0.05m，中粒式AC-16沥青混凝土道路4320㎡。三是马庄乡李庄村修建长930m、宽4m、厚0.05m，中粒式AC-16沥青混凝土道路3720㎡。四是马庄乡雷庄村修建长400m、宽5m，厚0.05m，中粒式AC-16沥青混凝土道路2000㎡。五是仙台镇东北拐村修建长350m，宽4.5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1575㎡；修建长440m，宽4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1760㎡；修建长80m，宽2.5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200㎡；修建全长约300米的下水道。六是叶邑镇北村修建六七组坑塘排水沟：邵立端西边坑塘至惠二岭东边新河长200m，宽1.2m，深1m。砖砌混凝土盖板排水沟；三组孙献门前道路：长70m，宽3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210㎡；刘秀庙大门口至大路：长100m，宽8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800㎡；六七组东菜园地至河沿：长100m，宽3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300㎡；七组边国群东南北路：大路向北至坑塘南沿水泥路长100m，宽5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500㎡；卫生院北邻七组道路：卫生院北院墙外向北至澧河南岸总长200m,宽6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1200㎡。七是常村镇黄湾村修建红顶寺自然村村道路一段长350m、宽3m，厚0.18m，另一段长100m，宽2.5m,厚0.18m；黄湾自然村长100m，宽2.5m，厚0.18m，共计C25混凝土道路1550㎡。八是保安镇暴沟村修建道路长2000m，宽4m，厚0.18m,C25混凝土道路8000㎡。九是计划为全县13个乡镇62个行政村，新建村内道路140公里。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6382.03万元。
（3）时间进度：2026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该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惠及群众106144人。
（5）责任单位：县宗教局、保安镇政府、辛店镇政府、常村镇政府、龙泉镇政府、九龙街道办事处、水寨乡政府、任店镇政府、叶邑镇政府、田庄乡政府、仙台镇政府、仙台镇政府、廉村镇政府、龙泉镇政府。

（二）产业发展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29个，涉及资金11788.69万元。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对全县市派驻村第一书记共计47人，开展实施驻村帮扶工作专项工作经费，每人每年2万元，共计94万元；二是计划对全县派驻村第一书记共计105人，开展实施驻村帮扶工作专项工作经费，每人每年1万元，共计105万元；三是对全县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进行贴息；四是计划对金创富小麦产业园配套设施进行提升，主要内容涵盖：在现有建筑质检交易中心展示大厅内。为园区配套建设特色农产品直播展销；五是计划对廉村镇、仙台镇粮食储备库配套购置粮食烘干设备及配套设施。其中，一是廉村镇计划配套日处理200吨烘干设备一套及配套设施；二是仙台镇计划配套日处理300吨烘干设备一套及配套设施；六是计划对保安镇、辛店镇、田庄乡粮食储备库各配套购置日处理200吨粮食烘干设备及配套设施；七是计划实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重点扶持范围为优质辣椒、韭菜和中草药等，鼓励群众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增加土地种植收益。此外，引导群众通过与企业合作，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八是计划对全县主要农业乡镇的约70万亩小麦，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针对小麦中后期对产量影响较大的重大病虫害，统一购买高效杀菌剂（主要防控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杀虫剂（主要防治小麦蚜虫）、社会化服务，对项目实施区进行统防统治。并通过宣传发动，组织带动广大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指导农户及时科学防治，提升小麦产量，保障夏粮丰收；九是计划在田庄乡、仙台镇、任店镇、龙泉乡、叶邑镇等乡镇实施12万亩富硒小麦建设，喷施三遍富硒喷施宝，使小麦硒含量达到富硒作物标准；十是计划每村投入200万元。其中，财政投入资金100万元，自筹资金100万元，用于村集体经济特色种植大棚建设项目；十一是计划建设：1，投资用于农副产品加工（粮、油、山野菜）等车间设备建设，其中包括农副产品加工车间，规模适宜的仓储设施，农副产品展示中心，直播间等配套建设；十二是新建复合板房两座，长92米、宽27.5米、高8.5米一座；长54.37米、宽30.2米、高9米一座。铁皮房一座，长28米、宽24米、高8.5米一座。低压线路，地面硬化，500千瓦箱式变压器1座及配套；300吨烘干塔2座，玉米筛选机1套及配套，花生筛选机1套及配套；十三是计划建设内容为：一是财政建设内容：30平方标准间森林木屋5个和1个150平方米大木屋及相关配套设施；二是自筹部分建设内容：长8.5米，宽3.3米，高3.2米，每座28平方米的太空舱5座和3个30平方小木屋及相关配套设施；十四是购置芝麻酱灌装线，双头跟踪灌装机 、铝箔封口机 、圆瓶贴标机 、搓盖机 、激光打码机 、12头翻转气吹机 、自动理盖机 、马口铁封盖机、 胶帽收缩机 、装箱平台  紫外线杀菌 、动力头、 并线动力头、 输送线 、理瓶机 、胶带封箱机。每小时生产2000瓶。花生米烘烤生产线：1.自动烤炉--350型1台；2.颗粒热风炉一台；3.引风机1台5.5千瓦；4.冷却输送带1台长7米、宽1.2米；5.塑料份斗提升机1台；6.前期花生储存仓1座，每小时处理花生700公斤。三是花生油压榨生产线及罐区灌装设备：1.喂料槽；2.1#斗式提升机；3.2个进料绞龙；4.生料暂存箱；5.气动蝶阀；6.延时控制柜；7.圆筒炒籽机3个；8.熟料暂存箱；9.螺旋榨油机；10.油绞龙毛油暂存箱；11.过滤油泵；12.自动排渣过滤机；13.净油暂存箱；14.齿轮泵；15.饼收集绞龙；16.出饼提升机；17.出饼绞龙；18.排烟风机；19.除烟系统；20.热水盐水箱；21.水化过滤机；22.配电控制；23.安装材料；24.钢架平台；25.安装调试；26.油罐；27.收油泵；28.出油泵；29.袋式过滤机；30.流量计；31.安装材料；32.电柜电缆；33.安装调试；34.高速智能磁力泵伺服灌装机（1L-5L)；35.灯检箱；36.压盖机；37.贴标机；38.激光喷码机；39.输送线(不锈钢链板)；40.动力头；41.装箱平台；42.高速智能磁力泵伺服灌装机（20L)；43.灯检箱；44.压盖机；45.激光喷码机；46.输送线(不锈钢链板)；47.动力头；48.装箱平台日产量40吨；十五是计划对盐都街道办事处6个行政村，实施联村共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主要用于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每村50万元；十六是计划对保安镇8个行政村，实施联村共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主要用于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每村50万元；十七是计划对水寨乡8个行政村，实施联村共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主要用于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每村50万元；十八是计划建设内容：新建生产用房1座，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购置相关生产加工配套设备；十九是计划建设：新建厂房建筑面积9693.81㎡，冷库建筑面积2866㎡及其相关配套设施；二十是计划建设：标准化厂房2栋（钢架结构）,1#厂房面积一层2858.27㎡。2#厂房面积 3 层建筑面积1703.67㎡；二十一是计划建设：一是蛋鸡养殖区：新建一个12万羽蛋鸡养殖场，包括3栋4万羽的商品蛋鸡舍；二是配套辅助设施包括：蛋库、配电室及发电机房、饲料库、消毒室、粪污处理设施及场内道路硬化、给排水灌溉系统；二十二是计划建设：现代化标准猪舍33栋，共计33000平方米。其中，每栋长88米，宽11.4米，约1000平方米，并配备相关配套设施；二十三是计划建设内容：新建70米×25米（占地1750㎡）、12米×45米（占地540㎡）的双层钢结构厂房车间各一座，含水电等基础配套设施；二十四是计划建设内容：新建12条发酵隧道约27324㎡，用于二、三次发酵，购置发酵配套设备，配套给排水、供配电、暖通、消防、弱电、道路堆场等；二十五是计划建设内容：新建钢结构建筑面积8869.60 ㎡，其中新建钢结构厂房7893.60㎡，新建仓库976.00㎡；二十六是计划建设内容：修建南山书苑、写生台，新建原生态无公害有机农场等基础设施。彦岭村河内基础设施提升，打造彦岭民宿村，结合蛮东、蛮西村当地农户增建精品民宿、农家乐，增建配套客房、餐厅、茶室、桌椅、床铺。打造生态鱼塘，整合场地内的水塘资源，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休闲垂钓区及其相关配套设施；二十七是计划建设内容：计划对坟沟村村内基础设施道路进行提升改造，围绕村内破旧房屋提升改建特色民宿30间，配套购置特色太空舱、森林木屋15座，购置儿童乐园无动力设施；二十八是计划建设内容：计划在九龙街道典庄村建设1200平方米，花生初加工车间一座，配套购置花生筛果机、脱壳机、清洗机、蒸煮机、包装机等相关配套设施；二十九是计划建设内容：计划在九龙街道韩奉村建设600平方米烘干房一座，新建保鲜库一座600平方米及其相关配套设施。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1788.69万元。
（3）时间进度：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助推发展村集体经济，调整种植结构，鼓励扶持畜牧养殖，在增加村集体经济的同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惠及群众562448人次。
（5）责任单位：叶县县委组织部、叶县金融服务中心、叶县发改委、叶县粮食物资储备局、叶县农业农村局、辛店镇人民政府、任店镇政府、常村镇人民政府、盐都街道办事处、保安镇政府、水寨乡政府、龚店镇人民政府、龙泉镇人民政府、马庄回族乡人民政府、洪庄杨镇政府、叶邑镇政府、夏李乡政府、九龙街道办事处。

（三）政策保障类项目。计划安排实施项目8个，涉及资金2845.16万元。
（1）建设任务：一是预计补助脱贫劳动力250名；二是预计补助脱贫学生1500名；三是预计补助脱贫劳动力600名；四是预计补助脱贫学生1500名；五是计划在南部4个山区共开发225名生态护林员，参与森林防火宣传、巡山扑火、计划烧除、设置隔离带、查看火情、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工作时限为6个月，每人每月1000元；六是计划在全县18个乡镇（街道)设置非全日制交通道路“管养员”公益性岗位，用于吸纳有劳动能力的脱贫群众负责村内道路管理及养护，保证道路项目长期运营发挥效益。共开发231名，每人月补助300元；七是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对象（风险消除户除外），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务工人员，实施交通费补助及务工奖补政策，每户不高于3000元；八是计划在18个乡镇（街道）选聘农村管理员2350人，每人每月补助350元，用于村庄卫生保洁和人居环境监督管理。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2845.16万元。
（3）时间进度：2026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一是可有助于脱贫群众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工资收入；二是可鼓励群众通过外出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三是吸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就业拓宽增收渠道，惠及群众20072人次。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县林业局、县交通局、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管理费。计划安排实施项目1个，涉及资金164.12万元。

（1）建设任务：一是计划为全县2026年项目库中37个工程建设类项目，设置项目管理费，依据财政总投资金额15871.72万元，提取项目管理费5%，用于对项目勘察设计（1%）、预算投资（1%）、施工监理（2%）、第三方质检（1%）等费用。
（2）资金安排：计划使用资金164.12万元。
（3）时间进度：2026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4）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后，项目管理费实施后，可有效解决项目前期设计、勘测、立项、招标等所需费用。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及可行性，促使扶贫项目高效、精准落地实施。

（5）责任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四、部门分工
（一）根据本方案以及项目主管部门提出的经中共叶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项目资金申请，县财政局会同乡村振兴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分配管理、年度衔接资金使用计划的确定、督办检查等工作。

（二）县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改委会同农业农村局、林业局、金融局等部门和有关乡镇，分别负责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一是村内道路、雨露计划、外出务工奖补、项目管理费等项目由乡村振兴局、各相关乡镇负责实施；二是少数民族村内道路由宗教局负责实施；三是市派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帮扶经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由组织部、乡村振兴局、各乡镇配合负责实施；四是叶县2026年金创富硒小麦产业园配套提升项目—特色农产品直播展销中心由发改委负责实施；五是小额贷款贴息项目由金融局负责实施；

六是粮食烘干设备购置项目由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局负责实施；七是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奖补、小麦中后期病虫害统防统治、富硒小麦标准化种植示范、村集体经济设施农业种植特色大棚建设项目、农村管理员等项目由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八是其余相关产业项目，均有各责任乡镇负责实施。九是是叶生态护林员公益岗位项目由林业局负责实施；十是是交通道路“管养员”公益性岗位项目由交通局负责实施。

以上负责项目实施的单位要严格执行《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三）县纪委监委、审计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改委等部门，负责统筹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和检查。
五、
资金使用操作程序

从资金统筹操作程序和资金拨付保障操作程序两方面来制定，操作程序要规范、可操作性强。
（一）资金统筹操作程序
（1）县财政部门收到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指标后，通知相关部门完善手续，县财政部门根据项目批复，及时将资金对接到项目。
（2）项目主管单位根据年度规划和项目库确定建设的项目，由县财政局、发改委、乡村振兴局向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提出项目建设资金申请。
（3）项目资金申请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确认该建设项目在县年度规划和项目库范围以内，签字盖章后，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由项目主管单位或相关乡镇政府组织实施。
（4）项目实施单位依据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施工）合同和项目建设进度报账。
（5）报账资料由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审核把关；县发改委、乡村振兴局负责确认项目是否在项目库；县财政局按照《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河南省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审核后支付资金。
（二）资金拨付报账操作程序
补助类项目报账：补贴项目实施单位依据相关政策及补贴标准，负责收集核实农户姓名、身份证号码、社保卡帐号等信息，运用“一卡通”系统，比对人员信息并编制录入补贴发放清册，核对无误后录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系统。实施单位整理完善相关资料，由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核后，安排资金由代发银行通过“一卡通”的形式直接打卡兑付给农户。

工程类项目报账：项目实施单位为第一责任人，在乡村振兴局、财政局统一调度下履行项目管理职责，具体对项目前期入库手续的办理、评审、招标采购、合同签订、施工进度督促、验收、收集整理报帐资料并对真实性负责、项目绩效管理等相关事项负责。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实施单位完善相关资料，由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拨付资金。
六、监管措施

（一）组织监管。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由县委、县政府按照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任务目标，统一安排使用。
（二）部门监督。县纪检、审计、财政等有关部门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三）社会监督。建立健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全程公开公示制度。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等信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到村到户资金要在项目所在行政村进行公示公告，期限不少于10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
（四）完善绩效评价。进一步完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制度。县财政局牵头，县乡村振兴局商有关部门负责落实项目任务和目标，并结合项目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绩效考评。

附件：叶县2026年初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计划汇总表

